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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辦理專股實施要點 

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院長核定實施 

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院長核定修正實施 

中華民國111年8月26日院長核定修正實施 

中華民國112年1月1日院長核定修正實施 

一、本院為妥適審理行政訴訟事件，除依本院稅務專業法庭實施要點成立

稅務專庭外，並得設置「公平交易、保險」、「勞工事件」、「原住民族

事件」、「都市計畫事件」、「環境保護事件」等專股。 

二、本院法官除辦理一般行政訴訟事件外，應擇一選定「稅務事件」、「公

平交易、保險」、「勞工事件」為其辦理之事務；並得同時兼辦「原住

民族事件」、「都市計畫事件」、「環境保護事件」。但庭長、審判長、及

到院未滿一年之法官不在此限。 

三、本院於每年度事務分配前，應製發專股意願調查表，供院長、庭長、

審判長以外之法官填繳。調查表應包含該年度事務分配小組決議擬設

專股類別、股數、意願調查、繳交期限等事項，並應提供專股配置現

況及辦理期間等資訊供法官參考。 

四、關於專股設置、股數配置及事務分配，由院長召集各庭代表組成事務

分配小組，依下列各款規定作成事務分配草案後，送請法官會議決議

辦理： 

1.有意願辦理「公平交易、保險」、「勞工事件」專股之法官人數，超

出該專股擬設置之股數，由原承辦股優先留任，如尚有其他有意願

辦理該專股者，原承辦該專股期間逾 2 年者，應協議讓出足額股數

供有意願辦理該專股者辦理，如無法協議時，以承辦該專股期間最

久者優先讓出；如期間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。如有意願辦理該專股

之法官人數仍超過擬設股數時，應依下列原則定其優先順序： 

(1)未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人數多於專股股數，除就「公平交易、保

險」或「勞工事件」已連續辦理滿 2 年而改辦他類專股者優先外，

應先行協議，如無法協議，則以抽籤決定。前述得優先辦理之人

數超過擬設股數時，亦同。 

(2)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人數多於專股股數，則由最久未辦理該專股

者優先，未辦理之時間相同時，則以抽籤決定。 

2.有意願辦理「公平交易、保險」、「勞工事件」專股之法官人數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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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該專股擬設置之股數，由未能依意願及前款規定選定專股者，依

下列原則定其遞補順序： 

(1)原承辦該專股期間未滿 2 年者。 

(2)未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未曾辦理該專股之法官人數超過擬設置之

專股不足數，應先行協議，如無法協議，則抽籤決定。 

(3)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人數多於擬設置之專股不足數，則由最久未

辦理該專股者優先遞補，未辦理之時間相同時，則以抽籤決定。 

3.如多數專股有前款辦理人數不足情形，則就有缺額之專股，依「公

平交易、保險」、「勞工事件」順序，依前款規定辦理。 

4.庭長、審判長辦理之專股，由院長視業務需要，徵詢庭長、審判長

意見後指定之。 

5.有意願兼辦依法令應設置或司法院指定設置之專股法官人數，無法

與擬設置股數合致時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1)有意願辦理法官人數超過擬設股數：以原辦理法官優先。如原辦

理法官辦理期間連續滿 2 年後，有其他法官表達辦理意願，以其

他法官優先。其他法官人數超過擬設置股數時，應先行協議。如

無法協議，以未曾辦理該專股者優先，如均曾辦理或均未曾辦

理，則以抽籤決定。 

(2)有意願辦理法官人數不足擬設股數，依下列原則定其兼辦順序： 

原承辦該專股期間未滿 2 年者。 

未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人數超過擬設置之專股不足數，應先行

協議，如無法協議，則抽籤決定。 

曾辦理該專股者：如人數超過擬設置之專股不足數，則由最久

未辦理該專股者優先兼辦，未辦理之時間相同時，則以抽籤決

定。 

五、年度事務分配經法官會議決議辦理後，如因案件質量變更、法官遷調

或他項事故，院長認有調整專股配置之必要時，得徵詢有關庭長、法

官意見後定之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法官會議決定通過，報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